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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鈞庭審理主案10 9年憲二字第 5 0 8號 ，依法補充聲請主張事：

壹 、受刑人之再社會化，乃憲法維護人性尊嚴並保障生存權之誠命：

一 、人性尊嚴首重個人之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開展，憲法第15條則保障人  

民於社會生存之最低限度需求：

按人性尊嚴之維護，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1 ，基於 

人性尊嚴之理念，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，應受憲法保障2 。是 

保障個人作為權利之主體，於社會中自由發展其人格，乃憲法維護人 

性尊嚴之本旨。次按憲法第 15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，國家依 

此有義務保障人民最低限度之生存需求，以確保有尊嚴之生存3 ，衡諸 

憲 法 第 1 5 條生存權保障之社會權性質4 ，此 所 謂 生 存 ，當指於社會中

1 參鈞院大法官釋字第3 7 2號解釋理曲書第 1 段 。

2 參鈞院大法官釋字第7 1 2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 。

3 參鈞院大法官釋字第7 6 6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 、許志雄前大法官於鈞院大法官釋字第7 6 6 號解釋提出 

之協同意見書第2 頁 第 3 至 5 行 。

4 參許志雄前大法官於鉤院大法官釋字第7 6 6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2 頁第 3 至 4 行 、於 釋 字 第 7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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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存 ，是憲法第 15條所保障者乃人民於社會尊嚴生存之最低限度需求。

二 、受刑人係通應社會不良、亟需再社會化處遇以回歸社會生活之國民。

受刑人之再社會化，係本於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生存權之憲法誡命：

(一 ） 按受刑人係違反刑法等法律規定，經法院判處徒刑而受執行之人。 

惟嬰兒出生時並無善惡或守法等觀念，人類一切行為均係學習而 

來 ，當個人透過學習具備適應、親近社會生活及遵守社會規範、

尊重他人權利等社 會 化 之 能 力 ，始能作為社會之一員及權利之主 

體 ，於社會中自由開展其人格。基 此 ，受刑人無非係因上開社會 

化 之 能 力 不 足 ，不能適應社會規範，致罹刑責之國民。而徒刑之 

處 遇 ，則係重建受刑人自我價值、自主發展生活及自律遵守社會 

規 範 等 能 力 ，以促使其重適社會生活之再社會化措施 5 。是受刑 

人能否回歸社會生活、自由開展其人格，進而得尊嚴生存之關鍵， 

存乎再杜會化處遇之踐行輿否。倘若國家將受刑人關進監獄而不 

踐行有效之再社會化處遇，毋寧坐視該等適應社會生活不良之國 

民將來再度觸犯刑責，而無從期待其於社會適足生存，要與前揭 

蕙法保障國民得於社會尊嚴生存、自由開展人格之誡命有悖。

(二 ） 基 上 ，社會化之能力實屬受刑人於社會尊嚴生存之最低限度需求， 

亦係受刑人自由開展人格所必須，基於憲法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 

人民生存權之意旨，受刑人之再社會化當屬憲法之誡命。

( 三 ） 如前大法官許宗力即曾於鈞院釋字第7 5 5 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 

書 指 出 ： 「受刑人除享有前述傳統的基本權外，晚近比較憲法上， 

甚至根據人性尊嚴與自由發展人格條款發展出受刑人『再社會化』

( Resozialisiemng ) 的 蕙 法 誡 命 。....細 究 『再社會化』的 内 涵 ，

例如重建其自我價值及自主發展生活等等，皆與憲法維護人性尊 

嚴 、保障個人主體性以及自由發展人格之意旨有深刻連結。」等 5

號解釋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第5 頁倒數第 3 至 4 行 。

5 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 0 條 第 3 項 前 段 明 定 ：「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，應以使其悛悔自 

新 ，重適社會生活惟基本目的。」等 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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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 。另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甫於西元2 0 2 3年 6 月 2 0 日 之 「受刑 

人 勞 動 報 酬 II」一 案 中 ，判 決 （附件一）該國巴伐利亞等邦關於 

受刑人監獄行刑勞動報酬之規定不符德國基本法第2 條 第 1 項 ： 

「人 人 於 不 侵 害 他 人 之 權 利 或 不 牴 觸 憲 政 秩 序 或 道 德 規 範  

(Sittengesetz) 之 範 圍 内 ，享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利。」結合 

第 1 條 第 1 項 ： 「人之尊嚴不可侵犯，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 

I 有國家權力之義務。」規 定 之 「再社會化」義 務 （附件二） ，敬

| 供 鈞 院 卓 參 。

| 三 、受刑人之再社會化，亦為國家防衛社會安全所必須：
i

| 次按人民之生命、財產及自由等權利均受國家之保障（憲法第 15條 、

第 22條規定參照） ，是追求社會正義及防衛社會安全乃國家之重要任 

務 。刑罰即係國家為防衛社會安全，基 於 應 報 、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 

之目的所課處之不利處遇措施6 ，除符合最嚴重犯行經判處死刑、而與 

社會永久性隔離之極端情形外，受刑罰處遇之人均須於刑罰執行完畢 

後回歸社會生活。此 際 ，受刑人須能重適社會生活，始能降低或避免 

其再侵害他人生命身體等權利、或危害社會行為之風險。基 此 ，國家 

為貫徹防衛社會安全之重要任務，自須踐行有效之再社會化處遇。
j

貳 、系爭規定7未訂定受刑人勞作金之下限，致絕大多數受刑人所得勞作金

| 顯不足以維持監獄内之最低生活需求，不符再社會化之憲法誠命：
[

| 一 、 立法者就如何達成受刑人再社會化之處遇方案固有立法形成之空間， 

惟其内容應符合前述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。

二 、我國監獄以強制拃業為主要之再社會化處遇方案：

按監獄行开彳法第1 條 明 定 ：「為達監獄行刑矯治處遇之目的，促使受

| 6 參 鈎 院 113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理由第 3 8 、4 0 段 。

| 7 即 6 3 年 1 2 月 1 2 日修正公布之監獄行刑法第3 0 條 ：「監獄承攬公私經營之作業，應經監督機關之核 

I 准 。」 、8 6 年 5 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監獄行刑法第3 2 條 ： 「（第 1 項 ）作業者給予勞作金；其金額斟酌 

j 作業者之行狀及作業成績給付。 （第 2 項 ）前 項 給 付 辦 法 ，由法務部定之。」及 8 0 年 4 月 2 9 日修正公 

I 布之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4 1 條 ： 「（第 1 項 ）監獄得依法令規定，投 標 、承攬公私經營之作業。 （第 

! 2 項 ）前 項 作 業 契 約 ，應 由 典 獄 長 署 名 ，並由主辦作業及會計人員連署。」等 規 定 ，請 詳 參 聲 請 人 113

I 年 5 月 3 日憲法訴訟補充聲請書第2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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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人 改 悔 向 上 ，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，特 制 定 本 法 。」等 旨 ；

而 「受刑人除罹患疾病、入監調查期間、戒護安全或法規別有規定者 

外 ，應 參 加 作 業 。為落實復歸社會目的，監督機關得商洽勞動部協助 

各監獄發展作業項目，提升作業效能。」 、 「作業時間應斟酌教化、 

數 量 、作 業 之 種 類 、設 備 之 狀 況 及 其 他 情 形 定 之 ，每日不得逾八小

時 。....延 長 之 作 業 時 間 連 同 正 常 作 業 時 間 ，一曰不得超過十二小

時 。」 、 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停止受刑人之作業：一 、國定例假 

曰 。二 、受刑人之配偶、i 系親屬或三親等内旁系親屬喪亡。…… 三 、 

因其他情事，監獄認為必要時。」 、 「參加作業者應給與勞作金。」

則分別為監獄行刑法第3 1條 第 1 項 、第 3 2條 第 1 項 、第 3 5條 第 1 項 

及 第 3 6 條 第 1 項 所 明 定 ；同法第 3 7 條修法理由第 2 項 則 謂 ： 「從社 

會復歸之觀點言之，受刑人應令其作業，乃監獄用以訓練受刑人謀生 

技 能 ，養 成 勤 勞 習 慣 ，陶 冶 身 心 ，為促使受刑人得以復歸社會最具體  

之矯治處遇方法。」等 旨 。是我國受刑人除罹患疾病等例外情形，原 

則上均需強制參加作業；作業時間除國定例假日外，星期一至五均係 

工 作 日 ，每日工時原則上不得逾8 小 時 ，監獄並應給予勞作金。基上 

可 見 ，受刑人在監期間，除於舍房休息或參加特定教化課程、活 動 外 ， 

絕大多數時間均係在進行作業之「工場」度 過 ，是我國監獄確係以強 

制作業作為主要之再社會化處遇方案。

三 、強制作業之勞作金應至少足以維持受刑人之最低生活需求，始符再社  

會化之憲法誡命：

(一 ）強制作業制度之立法目的係訓練受刑人謀生技能、養成勤勞習慣 

及 陶 冶 身 心 ，因此應給予受刑人勞作金，此參監獄行刑法第37條 

修法理由第2 項8即 明 。亦即勞作金係為使受刑人認識有酬工作對

! 8 參監獄行刑法第3 7 條 1 0 8年 1 2 月 1 7 日修正理由謂： 「按 監 獄 行 刑 ，係剝奪受刑人之自由使其與社會 

! 隔 離 ，除了公正應報及一般預防目的外，主要在於矯正教化受刑人，協助其復歸杜會生活。從社會復歸 

! 之 觀 點 言 之 ，受刑人應令其作業，乃監獄用以訓練受刑人謀生技能，養 成 勤 勞 習 慣 ，陶 冶 身 心 ，為促使 

! 受刑人得以復歸社會最具體之矯治處遇方法。是 以 監 狱 作 業 ，除 國 家 資 本 外 ，尚需受刑人之勞力，故對 

! 於 作 索 者 ，應 給 與 勞 作 金 ，合 先 敘 明 。」等 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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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生計之正向意義及自身勞力之價值，進而培養其工作習慣、 

技 能 及 自 我 尊 重 ，促使受刑人於結東機構處遇後仍能謀求正當工

! 作 而 自 立 ，最終重莱融入社會而設°

| (二 ）誠 然 ，對於受刑人勞動價值之肯認並非僅有貨幣性報酬一種9 ，

| 惟貨幣性報酬所具維 持 生 計 、照 顧 親 屬 、賠償被害人等功能無可

丨 替 代 ，且係使受刑人體驗到勞動成果、感受尊重與自我價值之最

I 直 接 方 式 ，是立法者仍明定以「勞作金」作為受刑人強制作業之

| 主 要 報 酬 。基 此 ，強制作業處遇之再社會化功能，即取決於勞作

I 金數額能否達成前述再社會化之目的。
[

| (三 ）進 而 ，欲使受刑人透過作業「認識有酬工作對建立生計之正向意

義及自身勞力之價值」 ，必 以 其 所得勞作金（勞動報酬）足以維

| 持 生 計 為 前 提 。蓋受刑人倘連最低生活需求猶無法維持（例如甚

至買不起一條内褲、一件内衣或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，或無力支 

應獄中就醫之健保部分負擔） ，則連 活 著 的 尊 嚴 也 無 ，更無可能 

I 習 得 「謀 生 I技能或培巷工作習慣。

I (四 ）基 上 ，強制作業之勞作金應至少足以維持受刑人之最低生活需求， 

I 使受刑人於獄中得以尊嚴生存，始能達成再社會化之目的，而符

| 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。

i 四 、系爭規定未訂定受刑人勞作金之下限，致絕大多數受刑人所得勞作金  

顯不足以維持監獄内之最低生活需求：

( 一 ） 系爭規定就受刑人勞作金之「下 限 （最低給付額 ） 」 付 之 闕 如 ：

I 1 . 查 ，系爭規走一即6 3 年 1 2 月 1 2 日修正公布之監獄行刑法第30
j

! 條 ： 「監獄承攬公私經營之作業，應經監督機關之核准。」 、％

爭 規 定 二 即 8 6 年 5 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監獄行刑法第3 2 條 ： 

「（第 1 項 ）作業者給予勞作金；其金額斟酌作業者之行狀及作

9 例如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 0 條 ，受刑人每月成績分數包含「作業分數」 （最 高 4 分 ） 。而依同條例 

第 2 8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，累進處遇進至第三級以上之有期徒刑受刑人，每月成績總分在十分以上者，得 

縮短其應執行刑，第三級受刑人每執行1 月縮短刑期2 日 ，第二級為 4 日 ，第 1 級 為 6 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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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成績給付。 （第 2 項 ）前項給付辦法，由法務部定之。」與系 

爭規定三即 8 0 年 4 月 2 9 日修正公布之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41 

條 ：「（第 1 項 ）監獄得依法令規定，投 標 、承攬公私經營之作 

業 。 （第 2 項 ）前項作業契約，應由典獄長署名，並由主辦作業 

及會計人員連署。」僅規定監獄得依法承攬公私經營之作業，然 

未規定該等承攬之作業之「最低作業單價」 （即監獄受刑人完成 

一定工作之最低勞動報酬） ；且關於勞作金之計算及給付概交由  

法務部以辦法訂定，而 完 全 未 設 有 「下 限 」即最低給付數額之相  

關 規 定 （包含最低給付數額之計算或基準，及如何依社會物價現  

況定期檢視及調整之機制） 。是法務部依上開修正前監獄行刑法 

第 3 2條 第 2 項訂定之監所作業勞作金給付辦法（名稱現改為監獄 

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） ，就勞作金之最低給付數額亦付  

之 闕 如 。以上規定使監獄得任意決定承攬作業之單償，致勞作金  

之 給 付 「無下限」 。

2 . 有 甚 者 ，就受刑人從事炊事、打 掃 、營 繕 、看護或其他由監獄指 

定 事 務 之 視 同 作 業 類 型 ，其 勞 動 報 酬 因 法 無 明 文 ，現係由機關

「評 價 會 議 ！任 意 決 定 ，並由監獄編列預算支付，此有法務部矯 

正 署 1 1 3年 5 月 3 日函覆鈞院之爭點題綱回應（下 稱 矯 正 署 113 

年 5 月 3 曰回函）第三點稱： 「視同作業受刑人斟酌作業項目之 

難易度及辛勞度等，提評價會議核定僱工金額…舉 例 說 明 :炊場 

視同作業經機關評償會議核定其每日僱工金額為7 5 元 ! 1G等語可 

稽 ，益見系爭規定欠缺勞作金最低給付數額之規範，致勞作金之  

給付數額實際上任由監獄決定。

(二 ）依法務部之計算，受刑人每月最低生活需求金額為新臺幣3 千 元 ：

1•我國監獄除新收及貧困受刑人外，並未提供受刑人生活物資，致 

受刑人須自費添購生活物資：

參鈞院卷第2 2 至 2 3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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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前監獄行刑法第4 5條 第 1 項 固 規 定 ： 「對 於 受刑人，應斟酌 

[ 保 健 上 之 必 要 ，給 與 飲 食 、物 品 ，並供用衣被及其他必需器具。」

11，惟依矯正署 11 3年 5 月 3 日回函第四點所稱，矯正機關自 106 

| 年 8 月 1 日起亦僅對新入監受刑人發放一套基本生活物資（内 衣 、

| 内 褲 、牙 刷 、牙 膏 、衛 生 紙 、毛 巾 各 「1 件 」） ，除此之外僅對

I 所 謂 「貧困受刑人」按季發放生活必需品（内衣褲則為兩季 1 件

| 12) 。是我國監獄除對新收及貧困受刑人發放少量生活必需品外，

| 並未再提供受刑人生活物資，致受刑人所需一切生活物資均須自

| 費購 買 。

2 . 受刑人須自費購買營養補給品、其他復歸社會所需用品，亦須負 

I 擔 醫 療 費 用 ：

I 次 查 ，我國監獄供給成年受刑人飲食之給養費金額，除離島地區

I 外 為 新 臺 幣 （下同）2 , 2 0 0 元 （含 用 費 2 0 0 元 。即扣除用費後為

2,000元13 ; 自 1 1 4年 1 月 1 曰起調 升 為 2,300元 ，） ，倘 以每曰 

早中晚 3 餐 、每 月 3 0 日 計 ，每餐給巷費金額僅約 2 2 元14，因極低

! 成本致飲食營養有限，故受刑人往往需自費添購營養補給品（如
1

| 奶 粉 、堅 果 類 、水果類及其他保健食品等）以維持身體健康。此

I 外 ，其他受刑人維持家庭關係及社會人際關係、獲取社會資訊所

需 之 用 品 （如 紙 筆 、郵 票 、信 封 、電 話 卡 、訂 購 報 章 雜 諸 、收音 

| 機或手持電視及電池等） ，更均須受刑人自費購置。此 外 ，受刑

| 人患病於監獄内看診須支付掛號費部分負擔；倘 需 戒 護 外 醫 ，因

| 監 獄 多 地 處 偏 遠 ，則需自行負擔高額交通費用，自費醫療項目亦

I 同15。\

I 3 . 依端正署之計算，受刑人每月最低生活需求金額至少應為3 千 元 ：
|

| 1 1此項規定於監獄行刑法10 9年 1 月 1 5 日修正公布時移列至同法第4 6 條 第 1 項 ，並 修 正 為 ： 「為維護 

丨 受 刑 人 之 身 體 健 康 ，監獄應供 給 飲 食 ，並提供必要之衣類、寢 具 、物品及其他器具。」等 語 。

； 12參鉤院卷第2 5 至 2 6 、3 1 至 3 2 頁 。

| 1 3參鉤院卷第 2 9 頁 。

! 1 4計 算 式 ：2 ,000+3+30 =  22.22 (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 五 入 ） 。

| 1 5參鉤院卷第 3 9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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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查 ，矯 正 署 5 月 3 曰回函稱該署 1 0 7年 6 月 4 日法矯署勤字第 

10705003180號函所指收容人每月需求費用金額標準為 3,000元 ， 

係 包 含 ：日常生活用品 8 0 0元 、醫療藥品費 8 0 0元 、飲食補給 

品 6 0 0 元 、其 他 費 用 （如文具用品、刮 鬍 刀 、電 器 、電 池 、報 

紙 、外醫車資等）8 0 0 元 等 項 目 ，共 計 3 ,0 0 0元 。又矯正署稱 

上 述 3 , 0 0 0元 係 「建議」每月生活需求費用，受刑人基本生活 

需 求 之 「最低金額」應 為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8 0 0 元與醫療藥品費 

8 0 0元 ，合 計 1，600元等語 16 ; 嗣矯正署另又以 113年 6 月 5 曰 

答 辯 書 （鈞院收文日期為同年月 9 日）主 張 ：「鑒於並非每位 

受刑人每月皆有看診及醫療藥品之需求，擬以收容人購置曰常 

生活用品費用 8 0 0元為最低生活用品需求金額。」等 語 。

(2)  惟 按 「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」 （公民與政治 

權 利 國際公約第 1 0 條 第 1 項規定參照） ，要 非 僅 止 於 「沒機 

死 」 、 「沒病死」之 程 度 ，而應以一般人為維持自己享有符合  

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為 準 。

( 3 )  查 ，人之身體病痛難以預期，倘 以 「不一定會看醫生」為由逕 

謂受刑人無需醫藥費用，無異令受刑人於突發疾患時「沒錢可

以治病」 ，自非人道。實 則 ，我國監獄中不無因無力負擔醫藥 

費用而長期忍耐病痛，直至牙齒爛光、貧病交加者17 ; 另我國 

受刑人因飲食給養費極低，往往需自行添購食品補充營養、維 

持 健 康 乙 節 ，已如前述；又受刑人為維持最低限度之社會聯繫 

所 用 如 文 具 、電 話 卡 、報 章 雜 諸 、手持電視及電池等用品，亦 

係受刑人於獄中「過得像個人」及將來重適社會生活所需。基 

上 ，應認矯正署 5 月 3 日回函所計算之日常生活用品 8 0 0元 、 

醫療藥品費 8 0 0元 、飲食補給品 6 0 0元 、其他費用 8⑻元等項 

目 ，均屬受刑人於獄中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，是

參鈞院卷第4 0 至 4 1 頁 。

參監所關注小組1 1 2年 7 月 3 1 日法庭之友意見書第7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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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刑人之最低生活需求金額至少應為3,000元 。

( 三 ）絕大多數受刑人每月所領勞作金約3 0 0 元 至 6 0 0元 ，甚至低至約 

1 0 0元 、2 0 0 元 ，明顯無法維持獄中之最低生活需求：

1 .  經 查 ，我國受刑人有進行作業之人數，約 占 整 體 人 數 8 9 % 18。而 

觀矯正署提出之矯正機關作業別人數彙整表，臺灣本島一般監獄 

進 行 「委託加工」作 業 （即監獄依系爭規定一及三承攬公私經營 

之作業）者 ，多 占 比 7 0 % 至 9 0 % 19 * ; 進 行 「視同作業」 （即從事 

炊 事 、打 掃 、營 繕 、看護或其他由監獄指定事務者2Q) ，則多占 

比 1 0 % 至 2 0 % 21 22 23，即我國一般監獄受刑人絕大多數均係從事委託  

加 工 及 視 同 作 業 （合計占比 8 0 % 至 9 0 % 以上） ；能 從 事 監 獄 「自 

營作業」者 僅 占 少 數 （占比多不足1 0 % ) 。

2 .  再 查 ，一般監獄從事委託加工者所領每月平均勞作金，於 1 0 5 年 

至 10 9年 7 月 間 ，為 9 1 元至 7 2 8元 ，大多在 2 0 0 多元至 4 0 0多元 

間22 ;於 1 0 9年 8 月 至 1 1 2年 間 （即現行監獄行刑法第3 7 條修法 

後 ） ，為 2 0 0元至 15 3 1元 ，大 多 在 3 0 0 多元至 6 0 0多元間23 ;從 

事視同作業者所領勞作金亦相差彷彿，從事自營作業者所領勞作 

金則可較委託加工及視同作業高出數十倍甚至百倍24。是我國一 

般監獄受刑人確非無領得數千元以上勞作金者，然 占比8 、9 成以 

上之絕大多數之受刑人，現在每月僅領得約3 0 0 元 至 6 0 0 元之勞 

作 金 ，甚至低至約1〇〇元、2 0 0元 。

3 .  基 上 ，我國大多數受刑人所領得之勞作金，顧然遠遠低於前述受  

刑人每月最低生活需求金額 3,0 0 0元 ，而無法維持符合人性尊嚴

1 8參鈞院卷第4 3 頁 ，矯 正 署 11 3年 5 月 3 日回函附件1 ，截 至 11 3年 3 月 。未參加作業之最主要原因

則 係 新 收 考 核 （占32% ) 、違 規 與 隔 離 （占 1 2 % ) 、老 弱 殘 病 （占 1 4 % ) 及 技 能 訓 練 （占 1 5 % ) ，參鈞

院卷第 4 4 頁 ，矯 正 署 1 1 3年 5 月 3 曰回函附件2 。

19參鈞院卷第包5 至 5 8 頁 、第 6 5 至 7 8 頁 ，外役監因屬中間處遇，作業占比較為特殊且人數較少，暫不

計 入 。

M 參現行監狱行刑法第3 1 條 第 3 項 規 定 。

2 1參鈎院卷第4 5 至 5 8 頁 、第 6 5 至 7 8 頁 。

2 2 參鉤院卷第5 9 至 6 2 頁 ，看守所及外役監不計。

2 3參鈞院卷第7 9 至 8 1 頁 ，看守所及外役監不計。

2 4參鈞院卷第 5 9 至 6 2 頁 、第 7 9 至 8 1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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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基本生活。實 則 ，每 月 3 0 0 元左右之勞作金，在獄中僅僅是買 

一套最便宜的内衣、内 褲 ，再 加 上 監 獄 看 診 「1 次 」之掛號費及 

藥 費 部 分 負 擔 ，即已不敷運用25，更不用說如牙膏牙刷、衛 生 紙 、 

洗髮精等消耗品、被 褥 、冬天保暖衣物或其他諸多生活物資，無 

怪 乎 高 雄 監 獄 1 0 4 年挾持事件之受刑人鄭立德稱： 「做了 一個月 

的工作只有二百元，買套内衣褲都不夠，還 要 靠家人接濟，我們 

活的尊嚴都沒有了，還要拖 累 家 人 ，那就剩自殺和拚了這條路。」 

等 語 。

五 、系爭規定不符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：

綜 上 所 陳 ，在監獄中辛勤工作、努力自新之受刑人，至少應享有符合 

其人性尊 i 之 基 本 生 活 ，至少有活得像個人的權利。惟系爭規定未規 

範受刑人勞作金之最低給付數額，致絕大多數受刑人所得勞作金顯不 

足以維持獄中之最低生活需求，連生存之尊嚴也無，遑 論 再 社 會 化 ，

顯已不符再社會化之憲法誡命，而與憲法維護人性尊嚴、保障人民生 

存權之意旨有悖，敬請鈞院明鑑。

參 、現行監所勞動不符再社會化及人性尊嚴之憲法要求，應 屬 違 憲 ：

一 、監所勞動作為矯正措施，旨在落實監獄行刑法第1 條 「促使受刑人改 

悔 向 上 ，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」 ，以實現再社會化的憲法要求。 

換 言 之 ，監所勞動違憲與否取決於法律形塑此矯正措施之貨幣報酬數 

額 、處遇措施能否滿足再社會化的憲法要求，據此即需檢驗形塑監所  

勞動法律規範之具體要素能否有助於達成再社會化目的，並經成效評 

估機制證明監所勞動法律規範落實之情形得以促進再社會化，以監所 

勞動作為一種矯正措施方具有其正當性。否 則 ，即是將具強迫勞動性 

質之監所勞動視為刑罰，從而無法滿足監所勞動合憲性要求，應屬違

害 。

2 5參監所關注小組法庭之友意見書附件3 各監所合作社物品價格表，例如台北監獄合作社價格最低之背 

心 為 11 5元 、内 褲 為 1 0 2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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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二 、形塑監所勞動法律規範之具體要素至少涵蓋二重要面向：監所勞動貨 

幣報酬的數額、促進再社會化的處遇措施（例 如 ：職業訓練與支援措

I 施 ） 。前者表徵受刑人透過監所勞動獲致貨幣數額如何對其產生意義， 

促進再社會化之目的；後者則是指監所勞動如何透過貨幣以外之處遇 

I 措 施 ，達到再社會化之目的26。

(一 ）監所勞動貨幣報酬的數額：

I 1 . 按 2023年 6 月 2 0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（2B vR 166 /16,2BvR

j 1 6 8 3 /1 7 )，貨幣報酬的數額如柯在勞動有償社會符合再社會化目

標 ，從 而 具 有 合 憲 性 ，應具體考量不同勞動目的、監獄安全與秩  

序 、自由市場類似工作報酬水準、企業負擔成本形諸於生產選擇  

與勞動市場的狀況、監禁費用負擔比例、贍養費與賠償金支付，

| 確保微薄報酬不會成為刑罰之一部。

2 . 查臺灣監所勞動貨幣報酬數額具體要素規定在監獄行刑法、監獄 

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、行刑累進處遇條例：

( 1 ) 依 監 獄 行 刑 法 第 3 7 條 規 定 ，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即屬作業 

| 賸 餘 ，該 作 業賸餘數額 60%作充作勞作金、10%充作被害人補

I 償 費 用 、10%充作受刑人飲食補助費用，如 有 賸 餘 ，撥充法務

| 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循環應用。

:| ( 2 ) 次依監獄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第 4 條 ，勞作金總額計

| 算方式為作業收入扣除作業支出後提 60%計 算 之 。依同辦法第
E

I 5 條 、第 6 條 ，勞作金總額計算區分為作業時間勞作金總額、

! 勞動能率勞作金總額，分別為勞作金總額提 30%而以點數制分i

I 配 （每日作業時間 4 小 時 以 内為 1 點 ；超 過 4 小 時 至 8 小時以
t

| 内 為 2 點 ；超 過 8 小 時 至 1 2 小時以内為 4 點 ） 、勞作金媳額

提 70%而以勞動能率分配（按實際完成工作數量 〗 按實際工作

i

| 2 6 兩者均為追求再社會化目的所設。之所以有此區分，係基於透過勞動獲得報酬之勞動有償狀態為社會

! 普 遍 接 受 ，且透過監所勞動所獲致之貨幣，對於受刑人來說具有不同於其他處遇措施的意義，因此予以 

； 區 分 。此種區分亦可見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，從 19 9 8年 判 決 （ BVerfGE 98, 169 ff. )到 2 0 2 3年 判 決 （2 

| BvR 166/16, 2 BvR 166/16, 2 BvR 1683/17)都呈現此一區分檢驗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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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數擇一，或無法依前二款辦理者，由作業承辦人員斟酌作業 

性 質 、難 易 程 度 、作 業 產 能 、作業者辛勞程度及其他情形，提 

教輔小組審議） 。進而依監獄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第 

7 條 ，計算各作業單位分配額進行分配，而合併作業時間勞作 

金 、勞動能率勞作金總和計算之。所指作業單位係機關開辦之 

自營單位、委託加工單位、承 攬 單 位 、指定監外作業單位、視 

同作業單位及其他作業單位。

( 3 )末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3 8 條 ，第四級受刑人可得支配勞作 

金 為 1/5、第 三 級 為 1/4 ;依照同條例第 4 1 條 ，第二級受刑人 

可得支配勞作金為1/3 ;依照同條例第4 5 條 ，第一級受刑人可 

得 支 配 勞 作 金 為 1/2。換 言 之 ，依照前述監獄及看守所作業勞 

作金給與辦法分配後並非受刑人可得全部支配。

3 . 細譯形塑臺灣監所勞動的法律規範，乃是以法律明文規定、不待 

當事人自行運用、統一逕為分配的方式，充作全體被害人補償、 

受刑人飲食費用、矯正機關作業基金。前述支付財務義務形諸於 

作 業 賸 餘 ，透過法律明定且統一分配的方式予以履行，並非由受 

刑人個人自行履行前揭不同目的之支付財務義務，貨幣給付與義 

務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。此 後 ，方以作業時間與勞動能率  

之勞動表現作為核給勞作金基礎，進而以不同作業單位之作業賸  

餘數額為分配基礎。該作法亦為本案釋憲標的即民國8 6年 5 月 14 

曰監獄行刑法第3 2條 「勞作金數額斟酌作業行狀及成績給付，給 

付辦法由法務部定之」之 意 旨 。在計算出受刑人個人所得勞作金 

之 後 ，該項受刑人所得貨幣數額非受刑人可得全部支配，而將根 

據累進處遇條例依照不同等級分配可為支配之貨幣數額。

4•前揭作法不僅未將前述量定貨幣數額或將貨幣數額納入考量而實 

現再社會化目標的要素納入規範，法律規範甚至妨礙再社會化目 

標 落 實 ，讓監所勞動成為一種刑罰，以下闡述之。

第12頁 ，共18頁



( 1 )  前揭作法未針對受刑人再社會化目的區分不同勞動目的（例 如 ：

職業訓練性質、具有治療意義等）以落實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， 

僅以監獄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第7 條區分機關開辦之 

自營單位、委託加工單位、承 攬 單 位 、指定監外作業單位、視 

同作業單位及其他作業單位。其區分係基於機關本位出發，以 

監所如何執行勞動的性質（承 攬 、自營等）作為安排監所勞動 

的 基 礎 。這個區分並沒有完整對應受刑人再社會化的需求’亦 

無相關規範可稽。

( 2 )  前揭作法未能考量監獄安全與秩序進行勞動安排，受刑人之間

所 得 落 差 巨 大 ，帶來受刑人間借貸交易或以勞動赚取生活開銷 

之 隱 憂 ，產生不當的對待關係，甚而從屬或依賴其他受刑人， 

而無法落實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。以 民 國 1 0 9年 1 月 1 5 曰監 

獄行刑法修法前之平均作業金計算27，民 國 1 0 8 年臺北監獄委 

託加工平均勞作金為2 2 3 元 、自營作業為2 7 3 9元 ，落 差 逾 10 

倍 ，這不只發生在臺北監獄，遍覽各地監獄均有如此大的落差， 

甚 至 民 國 10 8年屏東監獄委託加工平均勞作金為2 3 1元 ，自營 

作 業 為 1 萬 1 7 6 2元 ，落差高達 5 0 倍 。以監獄行刑法修法後之 

平均作業金計算28，民 國 1 1 2 年臺北監獄委託加工平均勞作金 

為 3 9 6元 、自營作業為38 1 0元 ，落 差 也 近 1 0倍 ；民 國 1 1 2年 

屏東監獄委託加工平均勞作金為4 7 0元 、自營作業為8953元 ，

相差仍然巨大。

( 3 )  前揭作法未能考量自由市場類似工作報酬水準，機關對於企業  

負擔成本形諸於生產選擇與勞動市場的狀況也呈現自由放任狀

態 ，無法落實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。如 前 所 述 ，即便以監獄行 

刑法修法後民國 1 1 2年臺北監獄委託加工平均勞作金為3 9 6 元 

計 算 ，相較於同年度自由市場基本工資為2 萬 6 4 0 0元 ，數額

2 7 參鈞院卷第 59 -64頁 ，法務部矯 正 署 函 【附 件 4】 。

2 8參鈞院卷第 79 -84頁 ，法 務 部 矯 正 署 函 【附 件 6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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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差仍然逾 6 6倍 。復參酌本案釋憲標的民國6 3 年 1 2 月 1 0 曰 

監 獄 行 刑 法 第 3 0 條 「監獄承攬公司經營之作業應經核准」

( 即現行監獄行刑法第3 4 條 「（第 1 項 ）監獄作業方式，以 

自 營 、委 託 加 工 、承 攬 、指定監外作業或其他作業為之。 （第 

2 項 ）前項作業之開辦計晝及相關契約，應報經監督機關核 

准 。」） 、民 國 8 0 年 4 月 2 9 日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4 1 條 

「（第 1 項 ）監獄得依法令規定，投 標 、承攬公私經營之作業。 

( 第 2 項 ）前項作業契約，應由典獄長署名，並由主辦作業及 

會計人員連署。」 （即現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2 6條 第 1項 

「監獄辦理本法第三十四條之委託加工，應定期以公開方式徵 

求委託加工廠商，並注意廠商財務、履約能力及加工產品之市 

價 情 形 ，以取得委託加工之合理價格。」） ，均未將自由市場 

類似工作報酬水準納入監所勞動貨幣報酬審酌項目，僅 需 核 准 、 

署 名 、連 署 即 可 ，即便是現行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第2 6條 第 1 

項亦僅關切廠商財務健全、履 約 能 力 、產 品 市 價 ，而非受刑人 

有償勞動之工作報酬水準。縱使矯正署表示收容人勞務費用係 

參考我國基本工資訂定29，惟其實際運作即非如此。換 言 之 ， 

即便有矯正機關評價委員會議審議，陳報矯正署核准辦理，仍 

然無法確保達到其所聲稱之基本工資，或具有再社會化意義之 

給付報酬數額。此 外 ，法律規範也未審酌企業負擔成本，更不 

用說對於其生產選擇、勞動市場完整評估，也從未將以非貨幣 

方 式 （例 如 ：休 假 日 、職業訓練）替代納入前述考量，呈現自 

由放任狀態，而未能達到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。

( 4 )前揭作法雖有明定受刑人監禁費用負擔比例、納入被害人補償 

數額進行統一分配，但 這 種 「大水庫」方式使得前述支付財務 

義務無法直接對應至監所勞動貨幣報酬，從而喪失貨幣給付行

參鈎院卷第 1 2 頁 ，法務部矯正署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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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背傳達之承擔社群責任、重建連帶關係、修復受損關係的意

義 。此 外 ，受刑人所得勞作金之中可得支配運用部分，才是能 

夠充作生活所需、贍 養 家 庭 、支付賠償金的基礎。同樣以民國 

1 1 2年臺北監獄委託加工平均勞作金為 3 9 6 元 為 例 ，即便是第 

一 級 受 刑 人 ，其可得支配數額為 1 /2，亦 僅 1 9 8 元 。殊難想像 

受刑人可以此勞作金可得支配數額來充作生活所需、贍 養 家 庭 、 

支 付 賠 償 金 。換 句 話 說 ，這些監所勞動貨幣報酬數額所具之再 

社 會 化 目 的 ，均從未被納入法律規範。受刑人仍然鎮日在監所 

勞 動 ，但這些形塑監所勞動的法律規範卻讓持續勞動的受刑人 

無法養 活 自 己 ，被認為連累家人，也無法對於被害人實質提供 

賠 償 。在 此 之 下 ，再社會化目的蕩然無存。

( 5 ) 檢驗構成臺灣監所勞動貨幣報酬數額之具體要素，過度側重作 

業時間與勞動能率之勞動表現，至多將監禁費用負擔、被害人  

補償費用比例納入統一分配基礎（也無從透過履行支付義務達 

到再社會化目的） ，沒有將不同勞動目的、監獄安全與秩序、 

自由市場類似工作報酬水準、企業負擔成本形諸於生產選擇與  

勞動市場的狀況、贍養費與賠償金支付納入考量。換 言 之 ，這 

些形塑監所勞動法律規範之具體要素規範不足，無助於達成再 

社 會 化 。尤 有 甚 者 ，前述法律規範徒以執行監所勞動作為形式， 

未能考量受刑人之需求，且放任受刑人間巨大收入差異、從未  

將自由市場報酬納入考量，又並未基於矯正目的使得受刑人得  

以藉由監所勞動滿足自我需求、負擔家庭責任、承擔賠償被害 

人 義 務 ，令其在鎮日監所勞動之中消耗時間，甚至反過來遭到 

贬 抑 、傷 害 、自我放棄，讓監所勞動成為刑罰，亦妨礙再社會 

化 目 的 之 落 實 。

(二 ）促進再社會化的處遇措施：

1 . 按 2 0 2 3年 6 月 2 0 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（ 2 BvR  166/16, 2 BvR  

1 6 8 3 /1 7 )，要求立法者制定監所勞動法律規範時，應實現再社會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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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憲 法 要 求 ，使得勞動與貨幣報酬、處遇措施能夠具促進受刑人再

社 會 化 的 意 義 。此所稱處遇措施包括職業訓練與支援措施，且其與 

監所勞動關係需以法律明文定之。

2 . 查臺灣監所勞動促進再社會化的處遇措施，並未規定在監獄行刑法 

第五章作業篇（即 第 2 4 條 至 第 2 8 條 ） ，該等作業規範内容均係表  

彰 作 業 價 格 、作 業 方 式 、作 業 收 入 分 配 等 節 ，與 再 社 會 化 無 涉 。此 

外 ，監獄及看守所作業勞作金給與辦法亦僅涉及監所作業勞作金之  

給 予 ，未將具促進再社會化的處遇措施納入。又行刑累進處遇條例 

之 調 查 、分 類 、累 進 、監 禁 、戒 護 、教化與作業並無直接關係，該 

條例第五章作業篇（即 第 3 6 條 至 第 4 6 條 ）至多說明可得支配勞作  

金 比 例 （即第 3 8條 、第 4 1條 、第 45條 ） ，並允許等級較高受刑人  

可 得 轉 業 、使其為作業指導之輔助、得 不 加 以 監 視 ，並沒有積極促  

進再社會化的處遇措施。較 有 關 係 者 ，應 係 民 國 10 0年 1 月 1 7 曰公 

布之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職業訓練實施要點，該 

條文明定係為針對矯正機關職業訓練政策制定，以遴選受刑人參與 

職 業 訓 練 。然 而 ，見 諸 1 1 2 年成人矯正機關辦理技能訓練班參訓者 

為 1 萬 2 8 0 3人 次 （非 人 數 ，參矯正機關技訓與作業概況分析） ，相 

較 於 1 1 2 年底在監人數為 5 萬 6 6 4 人 （參法務部法務統計 1 1 2 年 

報 ） ，占比僅1/5，有著極明顯的落差，多數受刑人無法參與職業訓  

練 。更 注 意 的 是 ，參與職業訓練者會被歸類為「未參與作業」 ，以 

民 國 11 3年 3 月 為 例 ，該 月 有 8 4 6人3Q ( 。換 言 之 ，職業訓練之處遇  

措施與監所勞動無連動，矯正署亦將此二者分開觀察，彼此並無互  

動 關 係 ，更未以法律明文訂定此處遇措施與監所勞動之間的關係。 

再 者 ，除了職業訓練措施之外，並 無 其 他 支 援 措 施 （或具有治療意 

義的職業治療） ，以協助監所勞動促進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。 30

3 0 參鈞院卷第4 4 頁 ，法務部矯正署函【附 件 2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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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透 過 前 述 檢 驗 「監所勞動貨幣報酬的數額」 、 「促進再社會化的處遇 

措 施 」形塑監所勞動的具體要素可以得出：法律規範層面並沒有將再  

社會化之憲法要求納入監所勞作金制度設計。這使得監所勞動未能受 

到法律有意義的監督，從而促進受刑人的再社會化。即便受刑人監所 

勞動價值不當然完全對齊自由市場類似工作之報酬水準，但其所完成 

的監所勞動仍然需要扣合著再社會化之要求，並透過立法者制定的監 

所 勞 動法律規範，體現於監所勞動貨幣報酬及非貨幣的促進再社會化 

處 遇 措 施 。這不只出於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，更是為了維護受刑人之  

人 性 尊 嚴 所 需 。2 0 2 3 年 6 月 2 0 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（2 BvR  

166/16, 2 BvR 1683/17)指 出 ，監所勞動以符合再社會化之憲法要求為  

目 標 ，應對於作為監所行刑一環之監所勞動進行科學監督與評估，使 

得監所得以調整其再社會化方案，以確保再社會化目的之憲法要求、 

法律規範與實際運作能取得一致性。據 此 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認 

為巴伐利亞邦監獄行刑法、北萊茵威斯特法倫邦監獄行刑法並沒有對 

於監所勞動作業之影響及報酬有著科學調查或監督，不符合成效評估 

之標準而違反再社會化之蕙法要求。回顧臺灣形塑監所勞動的法律規 

範 ，不僅欠缺落實再社會化目的之具體法律規範，檢驗監所勞動作業 

影響及其報酬的科學調查或監督更付之闕如，無法核實監所勞動促進 

再社會化之成效。亦即無從經成效評估機制證明監所勞動法律規範落  

實之情形得以促進再社會化，監所勞動作為矯正措施從而不具有正當  

性 。綜 上 所 述 ，現 行 規 範 （包 括 ：法 律 規 範 層 面 、成效評估層面）無 

法滿足監所勞動之合憲性要求，應 屬 違 憲 。

肆 、勞作金金額是否適當，應依據再社會化方案所追求之目的予以衡量：

Summary p.4,23,30,31,33,34,37,38

此 致

憲 法 法 庭  公鑒

附 件 一 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西元20 2 3年 6 月 2 0 日 「受刑人勞動報酬 II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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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判決及其新聞稿德文及中文翻譯版

附 件 二 ：司法院出版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（十五）附錄德意志聯 

邦共和國基本法各乙份。

\

中 華 民  國 一 百 一 十 四  年 一 月  九 曰

»v  J  -

聲 請 人 ：陳 啟 彬 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薛 焯 育 律 師

林 俊 儒 律 師

郭 皓 仁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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